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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全资子公司烟台冰轮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工程技术公司”）

与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冰轮集团” ）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在山

东省烟台市签署了《资产转让协议》，工程技术公司将拥有的烟台市福山高新

技术产业区永达街 728 号的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以 974.83 万元转让给冰

轮集团。 

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项关联交易议案，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召开董

事会会议，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，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。在审议本项关

联交易议案时，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其余董事一致审议通过。公司 3 名独

立董事樊高定、杨利、吕永祥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。本次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名称：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，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地、主要

办公地点：烟台市芝罘区西山路80号，法定代表人：于元波，注册资本：20946.76

万元，税务登记证号码：370602165049072，主营业务：普通机械设备、电子

设备、五金交电、建筑材料、金属材料的批发零售；自有房屋租赁、普通机械

设备租赁，国家政策范围内允许的产业投资及投资管理，管理咨询、制冷技术

咨询、制冷技术服务，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，主要股东：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该公司 2011 年度净利润为 10453 万元，截止 2011 年 12

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48933 万元。 

冰轮集团持有本公司 23.79%的股份，为公司第一大股东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工程技术公司位于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永达街 728 号的房屋建筑物

建筑面积 10029 平方米，账面净值 633.57 万元；土地面积 15856 平方米，土

地用途为工业，使用权类型为出让，取得日期为 2003 年 3 月 1 日，准用年限

为 45 年，账面净值为 142.59 万元。上述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使用权不存在抵押、

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，不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、诉讼或仲裁事项，不

存在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。山东通元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房屋建筑物

采用成本法进行估算，对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估

算，出具了鲁通评报字【2012】第 0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，评估基准日为 2012

年 2 月 29 日。房屋建筑物评估价值为 647.80 万元，土地使用权评估价值为

327.03 万元，合计 974.83 万元。 

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以评估值 974.83 万元作为交易价格。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成交金额：974.83 万元 

2、支付方式：一次性支付 

3、协议履行期限：工程技术公司搬迁完毕双方交割，交割完成后十个工

作日内付款 

4、协议的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：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按照公司生产布局，生产基地将集中到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 号。作为公

司整体搬迁规划的一部分，工程技术公司将从烟台市福山高新技术产业区永达

街 728 号搬迁至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 1号。 

七、与冰轮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

年初至披露日，公司与冰轮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 万

元。 

八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

在召开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前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本项关联交易

议案。公司 3 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：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审议表决时，公司关联

董事均遵守了回避原则，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，表决程序合法；交易价格

公允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九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董事会决议 

2、独立董事意见 

3、资产转让协议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


